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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×号——保险合同
（修订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关于本次修订的必要性

（一）解决现行保险合同准则实施中存在的问题。2006年，

财政部印发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5号——原保险合同》和《企业

会计准则第 26号——再保险合同》，规范了原保险合同和再保险

合同的会计处理。2009 年，财政部印发《保险合同会计处理规

定》，要求消除 A+H股保险公司年报会计准则执行差异。上述保

险合同相关准则的发布和实施，增强了保险行业会计信息可比性

和透明度。但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较快增长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

化，保险合同准则在实施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，诸如投资成分分

拆不彻底、计量单元不统一等，需通过修订完善保险合同准则加

以解决。

（二）与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——保险合同》保持

趋同。2017年 5月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（IASB）发布了《国

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号——保险合同》，自 2021年 1月 1日起

生效。该准则在保费收入确认口径、准备金分拆列示等多个方面

对现行保险合同准则作出了重大改进，以便在全球范围统一保险

合同会计处理方法，真实完整地反映保险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

成果，进一步提升保险行业财务报表的可比性。按照《关于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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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的通知》

（财会〔2010〕10号）中“趋同时间安排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

会的进度保持同步”的要求，需要相应修订我国保险合同准则。

二、关于本次修订的过程

在新国际保险准则制定过程中，我们针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

会发布的一系列征求意见文件，会同有关监管部门、企业、会计

师事务所、会计学术界等方面，积极参与反馈意见，敦促其考虑

我国实际情况。该准则正式发布后，一方面，我们推荐专家加入

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为实施该准则组建的“保险准则实施过渡资

源小组”（TRG）；另一方面，我们会同银保监会组织了部分上市

保险公司根据新国际保险准则的规定持续开展模拟测试，深入分

析该准则对我国保险行业和报表使用者的影响。

在上述工作基础上，我们于 2018年 3月成立了保险合同准

则项目组，着手对现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5号——原保险合同》

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6号——再保险合同》进行修订。在修订

稿的起草过程中，我们开展了一系列专题调研和座谈，听取行业

专家的意见。对于新国际保险准则中不清晰、不明确的内容，我

们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有关专家进行了沟通。经过多方征求意

见和反复修改完善，形成了本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关于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

相对于现行保险合同准则，本征求意见稿对保险合同的确认

和计量作了较大改进，主要包括以下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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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关于计量单元。本征求意见稿引入了保险合同组的概

念，作为保险合同的计量单元。现行准则对计量单元未作明确要

求，保险企业在实务中采取的计量单元大小不一，可能导致不能

及时识别亏损合同。本征求意见稿的这一改进，将更好地反映企

业保险合同风险相关信息。

（二）关于保费收入。本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分拆保险合同

中的可明确区分的投资成分，对于不分拆的投资成分，其对应的

保费也不能计入保险业务收入而应当计入保险负债。现行准则规

定只有当保险与非保险部分能够区分且单独计量，才能进行分

拆，否则整体作为保险合同处理，即对应的保费可以计入保费收

入。本征求意见稿的要求可能导致部分企业保费收入下降，但能

更真实地反映企业专注于保险主业的经营成果，同时也与 2017

年修订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——收入》保持一致。

（三）关于合同服务边际。本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在保险合

同初始确认时确定合同服务边际（未赚利润）并在后续期间摊销，

且合同服务边际应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进行调整（即解锁合同服

务边际）。现行准则未明确未赚利润（即“剩余边际”）在初始确

认后如何反映将于未来提供服务的变化。征求意见稿的这一改

进，将更真实地反映未赚利润在后续期间的变化，为财务报表使

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。

（四）关于具有直接分红特征的保险合同的特殊处理。本征

求意见稿要求对于具有直接分红特征的保险合同，因金融假设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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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（例如保证利益的变动）引起的与未来服务相关的现金流量现

值的变动，应当调整合同服务边际。现行准则对这一问题未明确

规定，导致实务处理中未能适当体现此类保险合同的特征。征求

意见稿对此类变动要求在合同服务边际中反映，将更恰当地反映

保险企业的经营成果。

四、关于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

关于本征求意见稿，我们拟重点就以下问题听取意见和建

议：

（一）关于保险合同的分组

问题 1：对于本征求意见稿中有关保险合同分组的规定，您

认为是否妥当？为什么？如您认为不妥当，请提出建议及理由。

（二）关于合同服务边际的会计处理

问题 2：有关本征求意见稿中合同服务边际的会计处理，您

认为是否妥当？为什么？如您认为不妥当，请提出建议及理由。

（三）关于保险合同负债的折现率

问题 3：本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保险合同负债计量时折现率的

选择，您认为是否妥当？为什么？如您认为不妥当，请提出建议

及理由。

（四）关于再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

问题 4：本征求意见稿对于再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，规定除

了一些准则特别规定的差异之外，适用与原保险合同相同的基本

原则，您认为是否妥当？为什么？如您认为不妥当，请提出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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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理由。


